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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21252—2013《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GB30181—2013《微晶氧

化铝陶瓷研磨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与GB21252—2013和GB30181—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GB21252—2013的第1章、GB30181—2013的第1章);

b) 增加了能耗限额等级(见第4章);

c) 删除了能耗先进值(见GB21252—2013的4.3、GB30181—2013的4.4);

d) 更改了陶瓷砖(干压)、卫生陶瓷及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各级值(见表1、表5、
表6);

e) 增加了陶瓷板、陶瓷瓦和干挂空心陶瓷板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各级值(见表1、表3、表4);

f) 增加了陶瓷砖(干压)、陶瓷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厚度修正系数(见表2);

g) 删除了节能管理与措施(见GB21252—2013的第6章、GB30181—2013的第6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21252,2007年首次发布,2013年第一次修订;
———GB30181,2013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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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的限额等级、技术

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陶瓷、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生产企业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改建和

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4100 陶瓷砖

GB/T6952 卫生陶瓷

GB/T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21149 烧结瓦

GB/T23266 陶瓷板

GB/T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27972 干挂空心陶瓷板

GB/T39156 大规格陶瓷板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JC/T765 建筑琉璃制品

JC/T848.1 耐磨氧化铝球

3 术语和定义

GB/T4100、GB/T6952、GB/T12723、GB/T21149、GB/T23266、GB/T27972、GB/T39156、
JC/T765和JC/T84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ofarchitectureand
sanitaryceramicsandaluminagrindingball
  在统计报告期内,用于生产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实际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3.2
  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forunit
productofarchitectureandsanitaryceramicsandaluminagrindingball
  以单位合格品产量表示的建筑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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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陶瓷砖(干压) ceramictile(dry-pressed)
由黏土和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经干压成形、高温烧成等生产工艺制成的,上表面面积小于1.62m2

的块状陶瓷制品。

3.4
陶瓷板 ceramicboard
由黏土和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经成形、高温烧成等生产工艺制成的,上表面面积不小于1.62m2 的

板状陶瓷制品。

4 能耗限额等级

4.1 建筑陶瓷能耗限额等级

4.1.1 陶瓷砖(干压)、陶瓷瓦(干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陶瓷砖(干压)、陶瓷瓦(干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1,其中1级能耗最低。对于陶瓷砖(干
压)产品,当统计报告期内有厚度(工作尺寸)15mm及以上的产品生产时,陶瓷砖(干压)单位产品能耗

限额等级为表1数值与表2中厚度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

表1 陶瓷砖(干压)、陶瓷瓦(干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产品分类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2级 3级

吸水率≤0.2% ≤4.5 ≤5.5 ≤7.0

0.2%<吸水率≤0.5% ≤4.0 ≤4.9 ≤6.5

0.5%<吸水率≤10% ≤3.4 ≤3.7 ≤4.6

吸水率>10% ≤3.2 ≤3.5 ≤4.5

表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厚度修正系数

产品厚度范围(工作尺寸)/mm 修正系数 代号

厚度<15.0 产品产量占比×1.00 a

15.0≤厚度<18.0 产品产量占比×1.16 b

18.0≤厚度<20.0 产品产量占比×1.30 c

20.0≤厚度<25.0 产品产量占比×1.40 d

25.0≤厚度<30.0 产品产量占比×1.68 e

厚度≥30.0 产品产量占比×1.95 f

厚度总体修正系数k k=a+b+c+d+e+f

  注:产量占比为统计报告期内,该类厚度合格品产量占总合格品产量(同一产品分类)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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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陶瓷板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陶瓷板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3,其中1级能耗最低。当统计报告期内,有厚度(工作尺寸)

15mm及以上的产品生产时,陶瓷板产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为表3数值与表2中厚度总体修正系

数的乘积。

表3 陶瓷板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

产品分类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2级 3级

陶瓷板 ≤6.0 ≤8.7 ≤13.2

4.1.3 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4,其中1级能耗最低。

表4 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产品分类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2级 3级

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 ≤226 ≤238 ≤253

4.2 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5,其中1级能耗最低。

表5 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产品分类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级 2级 3级

吸水率≤0.3% ≤350 ≤500 ≤630

吸水率>0.3% ≤300 ≤460 ≤610

4.3 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6,其中1级能耗最低。

表6 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产品分类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90系列
1级 2级 3级

≤295 ≤320 ≤370

  当90%≤氧化铝质量分数<100%时,氧化铝质量分数每增加1%,能源消耗限额值增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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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5.1.1 生产陶瓷砖(干压)产品的现有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不应大于表1中能耗限

额等级的3级要求与表2厚度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值。

5.1.2 生产陶瓷瓦(干压)产品的现有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1中能耗限额

等级的3级要求。

5.1.3 生产陶瓷板产品的现有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不应大于表3中能耗限额等级

的3级要求与表2厚度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值。

5.1.4 生产干挂空心陶瓷板产品的现有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4中能耗限

额等级的3级要求。

5.1.5 生产陶瓷瓦(挤压)产品的现有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4中能耗限额

等级的3级要求。

5.1.6 生产卫生陶瓷产品的现有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5中能耗限额等级

的3级要求。

5.1.7 生产耐磨氧化铝球产品的现有耐磨氧化铝球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6中能耗

限额等级的3级要求。

5.2 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5.2.1 生产陶瓷砖(干压)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不应大于表1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与表2厚度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值。

5.2.2 生产陶瓷瓦(干压)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1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

5.2.3 生产陶瓷板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不应大于表3中能

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与表2厚度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值。

5.2.4 生产干挂空心陶瓷板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4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

5.2.5 生产陶瓷瓦(挤压)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4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

5.2.6 生产卫生陶瓷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卫生陶瓷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5中能

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

5.2.7 生产耐磨氧化铝球产品的新建或改、扩建耐磨氧化铝球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

表6中能耗限额等级的2级要求。

6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6.1 统计范围

6.1.1 建筑陶瓷能耗统计范围

陶瓷砖(干压)、陶瓷板、陶瓷瓦和干挂空心陶瓷板能耗包括从原料、煤、油、气、外购热力和电力等原

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成品计量入库和辅助生产系统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各类能源消耗。
统计范围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设施用能组成,包括原料粗中细碎、原料制备输送、粉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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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釉料制备(适用时)、成形、干燥、施釉(适用时)、烧成、冷加工、检验包装入库等生产过程,供水、供热、
供气、供油、机修等辅助生产系统及生产管理部门等所消耗的各类能源。不包括熔块制备、色料制备、窑
具加工制作、生活设施(如: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采暖、技改、非生

产环节的运输保管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

6.1.2 卫生陶瓷能耗统计范围

卫生陶瓷能耗包括从原料、煤、油、气、外购热力和电力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成

品计量入库和辅助生产系统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各类能源消耗。统计范围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

产系统设施用能组成,包括原料粗中细碎、原料制备输送、模型制作、釉料制备、成形、干燥、施釉、烧成、
冷加工、二次回烧、检验包装入库等生产过程,供水、供热、供气供油、机修等辅助生产系统及生产管理部

门等所消耗的各类能源。不包括石膏加工过程、匣钵及窑具加工制作、熔块制备、色料制备、生活设施

(如: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采暖、技改、非生产环节的运输保管等所

消耗的燃料和电力。

6.1.3 耐磨氧化铝球能耗统计范围

耐磨氧化铝球能耗包括从原料、煤、油、气、外购热力和电力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

始,到成品入库和辅助生产系统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各类能源消耗。包括原料研磨、粉料制备、坯体成形、
干燥、烧成、冷修、检验包装入库等生产过程,供水、供热、供气、供油、机修等辅助生产系统及生产管理部

门等所消耗的各类能源。不包括生活设施(如: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

等)及采暖、技改、非生产环节的运输保管等消耗的电力、热力和燃料。

6.2 计算方法

6.2.1 对统计报告期内的能源消耗量应进行计量和统计。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T24851
要求。产品产量应与能源消耗统计周期和范围相一致。

6.2.2 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应符合GB/T2589—2020的规定。同时生产多类产品的企业,各类产品的

能源消耗进行合理分摊,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值应分别计算。

6.2.3 消耗的各种能源应按热值统一折算为标准煤。燃料的热值以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实测的燃料

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平均值为准。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按GB/T213的规定测定,液体燃料的

低位发热量按GB/T384的规定测定,若无条件实测或目前尚难进行常规分析的,可参照GB/T2589—

2020中附录A给出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折算为标准煤。

6.2.4 建筑陶瓷、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1)计算:

EZN=Ma×
Qa
DW

29307.6+Mb×
Qb
DW

29307.6+Mc×
Qc
DW

29307.6+0.03412×10-3×QR+0.1229×QD

………………(1)

  式中:

EZN     ———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Ma ———综合煤耗,单位为千克(kg);

Qa
DW ———煤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29307.6 ———1千克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标准煤(kJ/kgce);

Mb ———综合油耗,单位为千克(kg);

Qb
DW ———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Mc ———综合气耗,单位为立方米(m3);

Qc
DW ———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立方米(kJ/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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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12×10-3———热力(当量值)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焦(kgce/kJ);

QR ———综合外购热力,单位为千焦(kJ);

0.1229 ———电力(当量值)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瓦时[kgce/(kW·h)];

QD ———综合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6.2.5 建筑陶瓷、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2)计算:

EDN=
EZN

P
…………………………………(2)

  式中:

EDN———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陶瓷砖(干压)、陶瓷瓦(干压)、陶瓷板产品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

米(kgce/m2);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单位为千克

标准煤每吨(kgce/t);

P ———符合包括但不限于如GB/T4100、GB/T21149、GB/T23266、GB/T27972、GB/T39156、

JC/T765、JC/T848.1等规定的产品产量(合格品),陶瓷砖(干压)、陶瓷瓦(干压)、陶瓷板

产品单位为平方米(m2);干挂空心陶瓷板、陶瓷瓦(挤压)、卫生陶瓷和耐磨氧化铝球产品

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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